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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转发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

函》（以下简称“落实函”）已收悉，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汇成股份”、“发行人”、“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通证券”、“保荐人”、“保荐机构”）、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

律师”）、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等

相关方已就落实函中提到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落实并回复，对申请文件进行了相

应的补充，请予审核。 

本落实函回复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之外，与其在

招股说明书中的含义相同。 

类别 字体 

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不加粗） 

落实函问题回复、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宋体（不加粗） 

招股说明书补充、修订披露内容 楷体（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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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关于相关人员离职 

请发行人说明萧明山离职前在公司的任职经历情况，承担的主要工作任务，

辞职的具体原因及去向，是否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回复： 

【发行人说明】 

萧明山系于 2014 年 11 月入职江苏汇成，担任总经理职务。汇成有限设立

后，萧明山在有限公司阶段继续担任总经理职务，负责公司的生产及运营的管

理工作，直至 2020 年 9 月因个人原因离职。 

2020 年萧明山已年满 60 周岁，达到退休年龄。根据中介机构对萧明山的访

谈，萧明山系因个人精力有限自汇成有限离职，离职后一直在家休养，未在其

他公司任职。萧明山离职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郑瑞俊接任汇成有限总经理职

务，并在改制为股份公司后继续担任相应职务，总体负责公司生产、运营和管

理工作。 

公司经营管理模式成熟，内部管理、经营决策及内控制度有效运行，公司

建立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组成的公司治理框架。萧明

山离职后，其总经理工作由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郑瑞俊接任，郑瑞俊对公

司各项业务及管理流程熟悉，林文浩、钟玉玄等主要管理人员亦均在公司任职

多年，具备丰富的管理经验，能够保障公司生产、销售及研发等管理工作稳定

运行，故萧明山离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萧明山离职后，公司经营业绩维持稳定增长趋势，盈利能力大幅改善，经

营活动现金流量持续向好，其离职未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报告

期内，公司经营业绩及现金流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76,593.90 57,504.79 37,001.73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33.20% 55.41% / 

净利润 14,031.82 -400.50 -16,402.95 

主营业务毛利率 30.63% 21.39%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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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29,539.89  15,109.00 -2,238.90 

综上所述，萧明山离职前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负责公司的生产及运营的

管理工作；离职时萧明山已达到退休年龄，系因个人精力有限申请离职，离职

后未在其他公司任职；其离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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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 关于收入 

请发行人说明（1）由客户提出需求并提供晶圆、卷带等制造材料情况下，

相关材料的管理及财务核算方式；（2）在完成报关手续，取得货物出口报关单

及提单时确认收入时，相关收入的确认内容，是否包括客户提供的晶圆、卷带

等制造材料的价值；（3）上述核算方式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 

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发行人说明】 

一、由客户提出需求并提供晶圆、卷带等制造材料情况下，相关材料的管理及

财务核算方式 

作为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企业，公司目前采用行业普遍的“客户定制，以销

定产”的受托加工生产模式，即由客户提出需求并提供晶圆、卷带等制造材料，

公司自行外购电镀液、金属靶材等封装测试原辅料并利用封装测试设备，根据

客户需求完成相应的封装测试工艺制程。在上述业务模式中，客户提供的晶圆、

卷带等制造材料所有权均归属于客户，公司根据自身所提供的封装测试服务，

仅收取封装测试加工服务费，不结算晶圆、卷带等客供材料款项，符合封装测

试行业惯例。公司提供封测服务的载体为客供晶圆，封测完毕后的商品根据客

户的发货指令交付至指定方后，公司根据预期有权收取的加工服务费金额确认

收入。 

公司在客户提供晶圆、卷带等制造材料的基础上，根据客户提出的需求进

行加工。由于客供晶圆、卷带等材料的所有权归属客户，公司通过 SAP 系统的

“客供品仓”模块对上述客供材料进行流转管理，客供材料的相关价值未登记财

务账，未对其进行财务核算，实物管理的具体情况如下： 

1、入库管理 

公司根据客户的到货通知，预留必要的仓储空间以备堆放晶圆、卷带等客

供材料；相关晶圆、卷带等客供材料到厂后，公司会对外观、数量和规格等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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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进行验收，确认无误后入仓保管。公司通过 SAP 系统的“客供品仓”模块对

客供材料进行登记管理，由仓库管理人员负责登记。 

2、仓储管理 

公司在 SAP 系统的“客供品仓”模块中对相关晶圆、卷带按批次进行管理，

并通过生产管理系统（MES 系统）的“客供品储位”模块记录仓储区域，同时

确保相关客供材料整齐地堆放在干燥、整洁的环境；客户会定期到厂进行盘点，

核对其存放于公司的晶圆、卷带等材料的数量。 

3、领用管理 

公司基于客户的生产指令，根据客户晶圆的实际到货及库存情况安排具体

的生产计划，并在生产管理系统（MES 系统）内形成生产工单。公司生产人员

根据生产工单的数量和规格要求领用晶圆、卷带等客供材料。仓库管理人员根

据实际领用数量登记相关内容。 

从公司业务流程方面来看，公司客户通常按照客供晶圆“境外运进、境外

运出”、“境内运进、境内运出”的原则下达发货指令，具体流程情况如下： 

1、境外运进、境外运出 

于客供晶圆从境外运至公司前，由客户进行报关并开具形式发票（Invoice），

公司通过保税账册进行管理，客户在报关单及形式发票上会注明自境外报关进

口的晶圆数量与金额。待客供境外晶圆实际运抵至公司后，公司进行签收确认，

并在 SAP 系统的“客供品仓”模块对客供晶圆数量进行维护。公司财务层面不

做账务处理。 

封测完毕的芯片在销售至境外前，由公司关务进行清关程序，填列报关单

并开具形式发票。填列的报关单中会列明单独的加工费金额以及包含加工费与

晶圆价值的总金额；开具的形式发票金额为加工费与晶圆价值的合计数。公司

财务层面根据加工费金额确认收入。 

2、境内运进、境内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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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汇成股份位于保税区内，与子公司江苏汇成在“境内运进、境内运出”

的业务流程上存在一定差异，具体如下： 

（1）汇成股份 

于客供晶圆从境内运至公司前，由客户负责在海关登记申报，客户会开具

形式发票并注明自境内运进的晶圆数量与金额；待相关客供境内晶圆实际运抵

至公司后，公司进行签收确认，并在 SAP 系统的“客供品仓”模块对客供晶圆

数量进行维护。公司财务层面不做账务处理。 

封测完毕的芯片在销售至境内前，公司需要在海关登记并通过非保税账册

系统进行管理。公司开具形式发票，其金额为含加工费与晶圆价值的合计数。

公司财务层面根据加工费金额确认收入并向客户开具等额的增值税发票。 

（2）江苏汇成 

客供境内晶圆从境内运至公司时无需进行报关工作，待晶圆实际运抵至公

司后，公司进行签收确认，并在 SAP 系统的“客供品仓”模块对客供晶圆数量

进行维护。公司财务层面不做账务处理。 

封测服务完成后，公司根据客户指令通过快递、物流等方式将成品送至客

户指定地点。公司财务层面根据加工费金额确认收入并向客户开具等额的增值

税发票。 

综上所述，公司对客供材料的价值不会进行账务处理，财务层面根据加工

费金额确认收入。 

二、在完成报关手续，取得货物出口报关单及提单时确认收入时，相关收入的

确认内容，是否包括客户提供的晶圆、卷带等制造材料的价值 

对于境外客户提供的晶圆、卷带等制造材料，以客供品方式报关进口至公

司，公司在完成相关的封测、测试服务后，根据客户需求再报关出口，在出口

报关中对客供的晶圆、卷带等制造材料的价值及封测测试加工费均单独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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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报关手续后，取得货物出口报关单及提单时确认收入时，公司仅确

认相关的封装测试加工费，对于客户提供的晶圆、卷带等制造材料，因其所有

权自始至终都归客户所有，为客供进口料件，故不包括该部分制造材料的价值。 

三、上述核算方式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 

公司按照预期有权收取的加工费金额确认收入，核算方式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规定，具体分析如下： 

1、公司核算方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第十四条规定：

“企业应当按照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交易价格，是指企

业因向客户转让商品而预期有权收取的对价金额。企业代第三方收取的款项以

及企业预期将退还给客户的款项，应当作为负债进行会计处理，不计入交易价

格。”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第十五条规定：

“企业应当根据合同条款，并结合其以往的习惯做法确定交易价格。在确定交易

价格时，企业应当考虑可变对价、合同中存在的重大融资成分、非现金对价、

应付客户对价等因素的影响。” 

公司与客户签订的委托加工合同中约定，客户提供的晶圆、卷带等制造材

料的所有权归属于客户。公司按照客户的需求进行封装测试服务，并使用客户

提供的晶圆、卷带等制造材料。于封测服务完成后，公司再根据客户的发货指

令进行发货，公司仅向客户收取封装测试加工费，公司按照预期有权收取的加

工费金额确认收入。 

2、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核算方式 

根据公开披露信息，对于客户提供晶圆、卷带等制造材料的情况，同行业

可比公司中的通富微电、气派科技、颀邦科技、南茂科技均按照不包含客供晶

圆价值的净额法确认收入；晶方科技披露其仅向客户收取封装测试加工费；利

扬芯片披露的主营业务成本中亦无直接材料晶圆的成本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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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公司按照预期有权收取的加工费金额确认收入，公司未就客供

的晶圆、卷带等制造材料与客户进行结算，上述核算方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

定。 

四、招股说明书补充披露 

结合本题回复之内容，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之“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

管理层分析”之“六、报告期内采用的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之“（一）

收入确认的具体原则”补充披露如下描述： 

“作为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企业，公司目前生产模式为：由客户提出需求并提

供晶圆、卷带等制造材料，公司自行外购电镀液、金属靶材等封装测试原辅料

并利用封装测试设备，根据客户需求完成相应的封装测试工艺制程。在上述业

务模式中，客户提供的晶圆、卷带等制造材料所有权均归属于客户，公司根据

自身所提供的封装测试服务，仅收取封装测试加工服务费，不结算晶圆、卷带

等客供材料款项。公司提供封测服务的载体为客供晶圆，封测完毕后的商品根

据客户的发货指令交付至指定方后，公司根据预期有权收取的加工服务费金额

确认收入。” 

【中介机构核查情况】 

一、核查过程 

针对上述事项，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公司 SAP 系统的“客供品仓”模块与生产管理系统（MES 系统）

的“客供品储位”模块，了解公司对晶圆、卷带等客供材料的登记和保管情况，

了解具体的财务核算方式； 

2、获取和查阅公司的记账凭证、货物出口报关单及提单，核对收入确认的

内容、数量与金额； 

3、查阅《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具体细则以及同行业可比公

司的公开披露信息，结合公司的具体情况，判断上述核算方式是否符合相关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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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认为： 

1、公司通过 SAP 系统的“客供品仓”模块对晶圆、卷带等客供材料进行登

记管理，未登记财务账，未对其进行财务核算。上述客供材料的记录真实、完

整，保管情况良好。 

2、公司在完成报关手续，取得货物出口报关单及提单确认收入时，仅确认

相关的封装测试加工费，不包含客户提供的晶圆、卷带等制造材料的价值。 

3、上述核算方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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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保荐机构关于发行人回复的总体意见 

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发行人回复（包括补充披露和说明的事项），本保荐机构

均已进行核查，确认并保证其真实、完整、准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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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

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董事长签名：                   

郑瑞俊 

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回复 

8-1-14 

声 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

见落实函回复的全部内容，确认回复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董事长签名：                   

郑瑞俊 

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回复 

8-1-15 

（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何立                     吴俊 

保荐机构董事长签名：                  

周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回复 

8-1-16 

声 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

见落实函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

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发行注册环节

反馈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

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董事长签名：                  

周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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